
嘉義縣水上鄉義興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四次課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 5月 14日 上午 8：00 

二、地點：本校校長室 

三、主席：陳惠文校長                                               紀錄：張素玲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應出席人員：13 人 實際出席 13人 出席 比例 100 % 超過 2/3 )  

五、主席報告： 

今天召開課發會審閱及通過本校 113 學年度各領域科目教科圖書版本，感謝各位老

師本著教育專業選出適合本校學生學習的版本，謝謝大家的用心，接下來請業務單位進行

工作報告。 

六、工作報告： 

        感謝各位老師在(5/1-5/13)這兩個星期當中用心選評 113學年度的教科圖書，今天召

開課發會會議，在此會議中請大家審閱並通過 113學年度各領域科目的教科圖書版本。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閱並通過本校 113學年度各領域科目的教科圖書版本，請討論。 

說  明： 

(一)113學年度教科書版本選評已由各組的評選委員評選，各領域(科)版本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語 翰林 翰林 康軒 翰林 翰林 (翰林)優先 

數學 南一 南一 南一 南一 南一 南一 

社會 

  

翰林 康軒 南一 南一 

自然科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英文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生活 康軒 康軒     

綜合活動   翰林 翰林 南一 翰林 

健康與體育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藝術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本土語文 

(閩南語)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二)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選用注意事項（以下簡稱選用注意事項），請各校

自每年 5 月 1日至 5月 31日辦理教科用書選用；其中第 4點第 1款規定略以，學校

選用之教科用書，以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審定，且審定執照未逾有

效期間者為限。 

(三) 依本校教科圖書選用辦法第四條選用原則：依本辦法選用之教科書，國語文含本土

語言、數學、健康與體育，於一年級選用後，即沿用至六年級，不再更換版本；英

語文、社會、自然科學、藝術，於三年級選用後，亦沿用至六年級，不再更換版本。

若因未獲教育審定合格或廠商停止供應書籍，則再予重新評選。 

(四) 截至 113年 5月 12日止翰林六年級國語領域教科圖書尚未通過國教院審定。 

 

討  論： 

1. 審閱與確認 113學年度各領域科目教科圖書版本 

2. 依規定選書期限為 5月 1日至 5月 31日，若 5月 31日翰林六年級國語領域教

科圖書還未通過國教院審定，本校將重新選評版本。 

決  議： 

1.1/2以上的委員通過 113學年度各領域科目教科圖書版本 

2.1/2以上的委員通過 5月 31日翰林六年級國語領域教科圖書若還未通過國教院

審定，本校即重新選評版本。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嘉義縣水上鄉義興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簽到表 

    時間：113年 5月 14日(星期二)  上午 8:00                      地點：校長室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備  註 

校 長 陳惠文   

教導主任 陳美惠   

總務主任 簡至悅   

教務組長 張素玲   

訓導組長 蔡泳銘   

一年級導師 黃瑀珊   

二年級導師 陳綺蓁   

三年級導師 羅文彬   

四年級導師 張美雅   

五年級導師 王素月   

六年級導師 何典芝   

科任教師 游庭驊   

家長代表 黃隆傑   

 

 


